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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

我国劳动法领域法律对于隐私

权没有特别的规定， 我国 《劳动合

同法》 规定了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

知情权， 从反面的角度来讲这是对

用人单位知情权的限制， 也是对劳

动者隐私权的保护。

劳动法领域的一些规章对劳动

者隐私权的保护也有涉及。 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 《就业服

务与就业管理规定 》 第十三条规

定： 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者的个人

资料予以保密。 公开劳动者的个人

资料信息和使用劳动者的技术、 智

力成果 ， 须经劳动者本人书面同

意。

2019 年 2 月最高人民法院等 9

部门颁布的 《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

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 中规定

在招聘过程中 “不得询问妇女婚育

情况”， 这也是对女职工隐私权个

别情况进行保护。

隐私权的发达和社会的发展、

技术的进步息息相关。 布兰代斯等

提出隐私权就和当时新闻采访技术

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 摄影、 摄

像、 通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

大数据、 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 个

人的隐私更加容易泄露， 而且泄露

的内容还有可能图文并茂； 不仅仅

是个别信息， 还有可能是整合过的

整体信息。

劳动者作为用人单位的一员，

用人单位掌握了劳动者大量的个人

隐私信息， 不仅包括劳动者的一些

基本信息， 而且还包括在工作过程

中形成的大量信息。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劳动

者隐私权的限度在哪里， 在什么情

况下， 用人单位可以利用劳动者的

个人信息， 什么情况下是侵害劳动

者的隐私权。 用人单位在正常的经

营中， 要对单位进行一定的管理，

对劳动者进行一定的管理。

在管理过程中， 可能要涉及到

劳动者的一些个人隐私信息。 用人

单位的经营管理权和劳动者隐私权

保护的界限在哪里， 这是一个值得

探讨的问题。 下面我们以实践中发

生的一个案例来探讨。

真实案例

孔女士原系甲公司的员工 ，

2013 年 7 月 11 日上班后， 甲公司

新任总经理吴某将包括孔女士在内

的员工从公司二楼办公地点叫到三

楼会议室， 同时告诉大家， 前任总

经理朱某被解聘， 要求孔女士在内

的员工自行拿着手机， 将通话记录

逐一翻由吴某查看。 翻看时间由上

午九点上班持续到中午十二点半，

另相关时间有部分新来保安在各个

楼层。

2013 年 9 月孔女士从甲单位

离职。

孔女士 2013 年 11 月以甲公司

侵害隐私权等为由向某区人民法院

起诉， 要求甲公司赔礼道歉并支付

精神损害赔偿金人民币 10000 元。

一审法院认为， 甲公司的查看

手机的行为确有不妥之处， 但孔女

士当时并未明确表示拒绝， 且新任

总经理吴某查看手机的目的是为了

查出前任总经理的把柄， 其主观上

并无窥探个人隐私之目的， 也未有

证据表明其实施窥探隐私的相关行

为并进行泄露或宣扬， 故不构成侵

犯隐私权。 一审法院驳回了孔女士

的诉讼请求。

孔女士不服该区法院判决， 向

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

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个

人所有的手机中存储的通话记录和

短信涉及个人隐私， 公民的隐私权

受法律保护。

2013 年 7 月 11 日， 甲公司新

任总经理吴某在该公司三楼会议室

要求与会员工展示其手机通讯记录

供其查看的行为， 其代表公司高管

代表公司在管理中侵犯个人隐私的

行为 ， 有悖于我国社会的公序良

俗。

甲公司如果认为自己的权利受

到侵害， 应当依法维权， 并通过保

护现场、 对相关员工进行谈话、 制

作笔录等合理的方式配合、 协助公

安机关调查取证， 但是该公司通过

召集会议将包括孔女士在内的员工

集中起来， 逐个查看手机的方式来

进行所谓的 “自力救济” 明显超过

了合理限度， 构成侵犯孔女士隐私

的民事侵权行为。

最终二审法院判决甲公司向孔

女士赔礼道歉。

明确权利边界

本案涉及的劳动者隐私权与用

人单位经营管理权的冲突， 劳动者

具有隐私权，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

对单位的经营拥有管理权， 两者各

自的权利边界在哪里， 当发生冲突

时该如何处理。

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私人

秘密和私生活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

干涉的一种人格权。 隐私权体现的

是自然人人格权的尊重。 在信息技

术、 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

个人的隐私尤为重要， 稍有不慎，

个人的隐私就有可能在几分钟内传

遍全世界。

由于现代世界的多元性， 对同

一个事物的观点不同， 个人隐私泄

露可能极大地影响个人的生活， 而

且对于泄露的信息是无法挽回的，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隐私保护尤为

重要。

劳动者作为一个社会的个体，

为了生存发展的需要， 绝大部分人

会在一个用人单位上班。 在上班的

过程中必然要向用人单位提供一些

个人的信息 。 如用人单位不了解

你， 如何让用人单位更好地安排你

的工作。

因此， 我国 《劳动合同法》 第

8 条规定 ：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

时 ， 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

容、 工作条件、 工作地点、 职业危

害、 安全生产状况、 劳动报酬， 以

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 用

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

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 劳动者应当

如实说明。

该条规定实际上也是对劳动者

隐私权的限制。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种合作关

系， 为了劳动合同能更好地履行，

建立更好的信任关系， 劳动者必然

要向用人单位提供一些个人的信

息。 但对于这种信息用人单位显然

仍具有保密义务， 不得擅自向第三

方公开。

如上所述， 在招用劳动者时，

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

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 劳动者应

当如实说明。

那么在劳动合同履行的过程

中， 用人单位是否有权以工作需要

为名要求劳动者提供个人信息呢？

我们认为要看具体情况， 不能一概

而论。

举例来说， 劳动者请病假， 用

人单位为了查核劳动者病假的真实

性， 用人单位可以要求劳动者提供

病情证明单 、 就诊记录 、 挂号单

等。

这也是用人单位行使正常经营

管理权的需要 。 在这里要说明一

点， 用人单位有权查看这些资料并

不意味着用人单位有权随意向第三

方泄露这些信息。

在本案中甲公司为了了解前任

总经理是否存在违法串供、 是否可

能在毁灭证据， 对于员工的手机通

讯记录进行一一查看。 这里涉及到

用人单位经营管理权行使的一个限

度问题。

用人单位的经营管理权是客观

存在的 ， 他的行使不是没有边界

的， 必须在合理的范围内。 就具体

而言， 这里涉及到用人单位对员工

个人隐私信息的知情权问题。 在何

种情况下， 用人单位有权获得员工

的个人隐私信息， 我们认为这必须

和用人单位的正常经营管理有关，

而且必须在合理的范围内。 手机毫

无夸张的说， 是现代人最离不开的

物品， 手机不仅是一个通讯工具，

而且手机里面还包括大量的其他个

人隐私。 手机已成为储存大量个人

隐私信息的场所。 就本案而言， 员

工的通讯记录显然属于个人通讯隐

私， 也是个人的一个私密空间。 用

人单位要查看手机获得其通讯记录

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要有法律上的

理由。

我国 《宪法 》 第 40 条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

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

罪的需要， 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

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

检查外，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

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

信秘密。

很显然， 查看员工的通讯记录

只有国家安全和追查刑事犯罪的需

要 ， 公安机关和检察院才有权检

查， 用人单位是无权检查的。

在本案中， 如果认为前任总经

理涉嫌犯罪， 完全可以向公安机关报

案， 由公安机关来调查。

如果要了解前任总经理是否存在

违纪行为， 完全可以和员工进行谈话

等方式， 也可以对公司的账务进行审

计， 以了解前任总经理经济上是否存

在问题。

对员工的通讯记录进行查看， 也

体现了公司对员工的不信任， 对员工

人格的不尊重。

当然， 在本案中如果手机是用人

单位配发的， 手机费也是用人单位承

担的， 而且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特别约

定， 该手机只能用于公务， 则用人单

位有权检查该手机， 以了解用人单位

的业务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认为用人单

位要检查手机应当是允许的。 劳动者

事先已知道， 该手机是公务用机， 用

人单位对其进行检查也在其合理预期

之内。

两者须平衡

在劳动关系中涉及的隐私还很

多， 手机通讯隐私只是其中很小一部

分， 还有电子邮件的监控、 工作场所

的监控、 个人的健康信息、 个人的基

本信息等等都可能涉及到个人隐私问

题。

在信息传播极其发达的今天， 既

要保障用人单位的经营管理权， 又要

保护劳动者的隐私， 如何保障用人单

位的正当的经营管理权与保护个人隐

私之间的平衡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

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隐私权，但我国“隐私权”立法

的发展比较晚，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0条通过保护名誉权的方式来

保护隐私权。

《侵权责任法》第一次从法律角度规定作为民事基本权利的隐私

权，而2017年颁布的《民法总则》不仅规定了一般的隐私权，还规定了

信息隐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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